
針對共同議題的設置章節，將每位志工的論點匯集成一篇可以公開發表的文章，提報放置時事評論中

罷免在台無三桂（廖偉翔），拒絕「內戰」死胡同

?????



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陳永康提案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29條
修正草案 ，提案說明中將兩岸關係定位成「內戰關係」，還要淡化主權，並削弱國防考量。

國際上的盟友想幫台灣的時候，  中共就可以名正言順的說，外國不能干涉中國內政。

最重要的是，繞過十年前太陽花爭取來的 兩岸協議監督條款 （ §5-3
），外島可以去跟中共談牽涉主權爭議或國家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重大改變的政治協議（註 1）

1. 兩岸條例並無內戰關係的概念，（甚至是有意避免此種架構），沒有以法理為由強調內戰關係的必要
。
1958年 9月 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彭德懷 發表《 告臺灣同胞書
》，宣布「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暫停砲擊 7天 [4]。 10
月初，解放軍在美艦停止護航後宣布停止封鎖，改為「單打雙不打」（逢單日砲擊，雙日不砲擊）。
解放軍維持單打雙不打，直到 1979年 1月 1日和 美國 建交當天，通過《 告臺灣同胞書
》正式宣布停止砲擊。
金門砲戰是國共雙方陸海空軍至今最後一次大型軍事衝突，期間雙方的軍事衝突侷限於海上，並逐漸
停止。
[告台灣同胞書 ]視為中共對台灣停戰的正式文件 （
法理上是內戰關係究指為何？中共認為的？我國認為的？國際法認為的？ [告台灣同胞書 ]
作為國際法上停戰正式文件有疑義，另外停火是否等同停戰亦有疑義，但雙方實際上停火可再搭配部
分學者認為我國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法理上單方面終結內戰，建議僅由後者作為論證得
出法理上我國已單方面終結內戰，或內戰關係存否有疑義，能反駁草案肯定法理上是內戰關係即可。
同時立法院公報 81卷 52期 47頁 -70
頁可見二讀討論用的概念是避免中共武力犯台，並無內戰概念。以上雖需要檢視，但希望將檢視重點
擺在確認兩岸條例並無內戰關係上）

2. 若兩岸條例第 29
條如提案說明五、十五所示，「禁止或限制水域」係以絕對主權與國防概念所設計，則主動（放棄或
）淡化主權宣示之理由更應謹慎對待。第一，難從本法第一條立法宗旨推論出「高度和平、低度軍事
」而應予淡化主權（註 2
），第二，無從由「禁止或限制水域」主管機關為海巡署，推論出其目的在維持海域治安，而不在國
防。第三，依提案說明十三之歷史脈絡試圖推論出「逐漸淡化主權」或是「目的在維持海域治安，而
不在國防」容有疑問（
草案提的「複雜的歷史因素」是否夠充足且正確？以及由此推論出「其實可被討論」之理由是否夠充
足且正確？是有疑問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種推論係忽略當前中國對臺灣之威脅。故目前難輕易以這些理由得出主動淡
化主權或由司法行政取代國防之結論。

3. 修正草案認為「禁止或限制水域」之劃定或效力應與中國協商，但協商還未開始，為何要先淡化主權
放棄國防再去協商？為何不先協商再依協商調整相關規範？

4. 協商本就是追求雙方同意，為何要於修法說明中強調以中國承認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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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正草案為何刻意排除 兩岸協議監督條款 （ §5-3）？

綜上所述，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29條修正草案
有諸多值得懷疑的地方，包含曲解兩岸條例、強加內戰關係、錯誤推論、刻意無視現在之中國威脅、邏輯錯亂
的協商與修法、刻意強調協商需以中國城認為前提、迴避 兩岸協議監督條款 （ §5-3
），藉此得出予淡化主權與排除國防概念之結論，達到自我矮化國格、削弱主權與國防意識之效果，形成「台
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的法律框架。

這個修正草案的連署人之一就是廖偉翔！

罷免廖偉翔，就是罷免在台無三桂！

--

註 1：太陽花爭取的兩岸監督條例，最後以 兩岸條例第 5-3條
呈現，該條款由經民連設計，直接引用其新聞稿的用語： https://www.telltaiwan.org/?p=13639。

註 2
：參酌本法第一條本文及立法理由，本法第一條應係「兼顧」國安，比例上並無考量過提案說明十所說「高度
和平、低度軍事」。（ 仍須協助檢視第一條立法過程與整部法律設計有無「高度和平、低度軍事」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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